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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可能收購信利仁壽的股權

本公告由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根據上巿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正與有關人士就本集團可能向仁壽集安一號有限合夥收購信利仁壽的額外

股權進行磋商。本公司目前預計可能收購事項的代價將不超過 10億港元。然而，

可能收購事項的條款（包括擬收購的信利仁壽股權比例及代價）尚未確定，待雙方

最終協商後方始落實。

於本公告日期，信利仁壽分別由信利電子、仁壽集安一號有限合夥及仁壽產投持

有約 7.14%、約 28.57%及約 64.29%權益。信利仁壽目前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倘

收購事項得以落實，預期信利仁壽於收購事項後仍將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並可

能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目前，本集團尚未訂立任何最終協議，亦不保證任何交易將落實或最終完成。本

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

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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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用詞彙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仁壽產投」 指 仁壽縣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為信利仁壽的股東及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仁壽集安一號

有限合夥」

指 仁壽集安一號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為信利仁壽的股東及本公司的獨立第三

方

「信利電子」 指 信利電子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信利仁壽」 指 信利（仁壽）高端顯示科技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公司，為本集團的聯營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宋貝貝先生、戴

成雲先生及張榮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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